
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1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 信诚策略混合（LOF） (场内简称:信诚策略)

基金主代码 16553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1月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合同》、《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7年11月10日

赎回起始日 2017年11月10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11月10日

2�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

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 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 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在办理基金份额场内申购时，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0元（含申购费）人民币。投资人办

理基金份额场外申购时，单笔最低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通过直销中心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为10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已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

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

办理基金份额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100元（含申购

费）。 本基金直销中心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可由基金管理人酌情调整。

其他销售机构销售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

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

除外。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

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1、基金份额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

项费用。

2、基金份额的场外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 1.50%

100万 ≤ M�〈200万 1.20%

200万 ≤ M�〈500万 0.80%

M�≥ 500万 1000元/笔

（注：M：申购金额；单位：元）

基金份额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销售机构参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采用“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0份，且通过场内单笔申请赎回的基

金份额必须是整数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将导致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

不足100份的，需一并全部赎回。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个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100�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因赎回、转换等原

因导致其单个开放式基金账户内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100�份时， 登记结算系统可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

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

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2�赎回费率

1、基金份额的场外赎回费率如下：

持续持有期（Y） 赎回费率

Y〈1年 0.50%

1年≤Y〈2年 0.25%

Y≥2年 0

注： 1年指365天；2年指730天

基金份额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0.5%，不按份额持有时间分段设置赎回费率。

从场内转托管至场外的基金份额，从场外赎回时，其持有期限从转托管转入确认日开始计算。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不低于

赎回费总额的25%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采用“未知价” 原则，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

计算；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投资者可以与本公司网上直销渠道或其他销售机构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2、投资者通过信诚网上直销系统对本基金进行定期定额申购，根据支付渠道不同有如下费率优惠:

(1)招商银行卡：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银联通三方支付：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

按 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3、本基金管理人的网上直销渠道定期定额投资的每期扣款最低金额为100�元（含申购费）。除网上

直销渠道以外的其他销售机构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定期定额投资的每期扣款最低金额以各销

售机构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也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

则为准。

4、 有关定期定额投资的具体业务规则请查询2008年10月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的《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的公

告》。

6� �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直销柜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9层,邮编200120,直销传

真:021-50120895,客服热线:400-666-0066。

（2）网上直销平台:交易网址www.xcfunds.com

（3）关于网上直销平台实行的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信诚网上直销系统申购本基金，根据支付渠道不同有如下费率优惠:

1) �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借记卡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4折优惠, 但最低不得低于

0.6%,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6%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银联通三方支付：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场外非直销机构包括:�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浙

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上海云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乾道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

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路财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基金销售机构的营

业网点(具体申购赎回安排和网点名单请查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发售公告以及其他相关的业务公告)。

6.2�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下列会员单位已具有基金申购赎回权限:

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富证券、财富里昂、财通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网

信证券、川财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东莞证券、

东吴证券、东兴证券、高华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

券、国开证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长财、恒泰证券、红塔

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宏信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券、华金证券、华林证券、华

龙证券、华融证券、华泰联合、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联储证券、联讯证券、

民生证券、民族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中泰证券、国融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万宏

源证券、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太平洋证券、天风证券、九州证券、万和证券、开源证券、万联证券、五矿证

券、西部证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西南证券、长城国瑞、湘财证券、新时代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银

河证券、银泰证券、英大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公司、中山证券、中投证券、中天证券、

中信建投、中信浙江、中信山东、中信证券、中银证券、中邮证券、中原证券（排名不分先后）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在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后，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基金销售

网点以及其他媒介，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披露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

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

媒介上。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针对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

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3）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4）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

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销售机构查阅《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

同》和《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致电信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进行查询。

（5）为确保投资人能够及时收到对账单,请投资人注意核对开户信息是否准确、完整。 如需补充或

更改,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更正相关资料。

（6）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78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17年8月11日，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首次方案” ）、《关于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首次

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首次方案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63.1730万股，其中授予850.60万股，预留授予

212.573万股。 授予人数为172人，首次授予价格为每股4.63元。

2、2017年8月18日，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取消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修订方案” ）等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修订方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上述调整主要系：2017年8月12日起，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网站公示。 公示期间，公司董事会对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首次方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显示其中有6名

激励对象在知悉公司筹划激励计划事项后至首次方案公开披露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依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述6人不得成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公司董事会决

定取消上述6名员工的激励对象资格，并调整了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

（2）因此，修订方案将授予人数由172人调整为166人。 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50.6万股

调整为838.6万股，预留部分由 212.573万股调整为204.573万股。 首次授予价格仍为每股4.63元。

3、2017年8月28日，经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方案、《关于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并披露了《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

4、2017年9月21日，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

了核查意见。

上述调整主要系：修订方案中确定的166名激励对象中，有8名激励对象自愿全额放弃认购本次公

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2名激励对象自愿部分放弃认购本次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因此，首次授

予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166人调整为158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38.60万股调整为820.80万

股。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修订方案中确定的人员。 除此之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修订方案一致。

二、激励计划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17年9月21日；

2、首次授予数量：820.8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158人；

4、首次授予价格：每股4.63元；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激励计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的比例

杨永林 董事、总经理 25.00 3.05% 0.04%

夏玉龙 副总经理 23.00 2.80% 0.04%

衡福明 副总经理 19.50 2.38% 0.03%

杜晓峰 董事、副总经理 21.00 2.56% 0.03%

贾秀英 财务总监 24.00 2.92% 0.04%

陈翔越 副总经理 16.00 1.95% 0.02%

张杨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1.00 2.56% 0.03%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

（共151人）

671.30 81.79% 1.04%

合计 820.80 100.00% 1.27%

7、有限期、限售期、解锁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

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

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

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8、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17-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本计划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达到下述业绩考核指标时方可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17年营业收入不低于160,000万元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18年营业收入不低于270,000万元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19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70,000万元

（2）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的综合考评分为合

格和不合格两种情形，其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如下：

考核结果 解除限售比例

合格 100%

不合格 0%

三、限制性股票登记结果与授予日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登记结果与授予日情况一致。

四、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9月27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17】第14-00013号

《验资报告》，对公司截止2017年9月27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认

为：截至2017年9月27日止，公司已收到 158�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8,208,000股股票的股款合计38,

003,040元，其中计入股本8,208,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9,795,040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

资本人民币653,576,270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653,576,270元。

五、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和有效性

1、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7年9月21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

2、有效性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的下列

规定：

（1）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上市公司应当在60日内授予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有

获授权益条件的，应当在条件成就后60日内授出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 上市公司未能在60日内完成上

述工作的，应当及时披露未完成的原因，并宣告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不得再次审议

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本办法规定上市公司不得授出权益的期间不计算在60�日内。

（2）上市公司在下列期间内不得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①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

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②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③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

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经核查，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公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7年第三季季度报告公告前30日

为不得授出权益的期间，不计算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60日内。 自2017年8月28日公

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起算，公司已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的规定，在激励计划条件成就后60日内授出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4,473,420.00 0.69% 8,208,000.00 12,681,420.00 1.94%

高管锁定股 4,473,420.00 0.69% 4,473,420.00 0.68%

股权激励限售股 8,208,000.00 8,208,000.00 1.2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0,894,850.00 99.31% 640,894,850.00 98.06%

三、总股本 645,368,270.00 100.00% 8,208,000.00 653,576,270.00 100.00%

七、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653,576,270股摊薄计算2016年度每股收益0.0286元/股。

八、本次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用途

本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九、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经核查，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均不存在买卖本

公司股票的行为。

十、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具备上市条件的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十一、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本公司股本总额由原来的645,368,270股增加至653,576,

270股。

1、公司控股股东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津聚英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持有公司股份175,266,463股。本次授予前，占授予前

公司股本总额的27.16%；授予完成后，占公司新股本总额的26.82%，新筑投资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2、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志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68,228股，通过持有新筑投资80.10%的股权

间接控制公司股份175,266,463股。本次授予前，占授予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7.34%。授予完成后，占公司

新股本总额的27.00%。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关于汇添富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发行期为2017年11

月8日起至2017年11月28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60家代销机构签署的协议，自2017年11月8日起，汇添富中证全

指证券公司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汇添富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LOF）；A类份额，场内简称：全指证券，基金代码：501047；C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C，

基金代码：501048）增加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60家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场外认购业

务。

一、新增代销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1 爱建证券 www.ajzq.com 021-63340678

2 安信证券 www.essence.com.cn 4008001001

3 渤海证券 www.bhzq.com 4006515988

4 财达证券 www.s10000.com 400-612-8888

5 财富证券 www.cfzq.com 0731-4403319

6 财通证券 www.ctsec.com

96336（浙江）,40086-96336（全

国）

7 长城国瑞证券 www.xmzq.cn 0592-5163588

8 长城证券 www.cgws.com 4006666888

9 长江证券 www.95579.com 95579或4008-888-999

10 大同证券 www.dtsbc.com.cn 4007121212

11 德邦证券 www.tebon.com.cn 4008888128

12 第一创业证券 www.fcsc.cn 4008881888

13 东方证券 www.dfzq.com.cn 95503

14 东海证券 www.longone.com.cn 95531；400-8888-588

15 东吴证券 www.dwzq.com.cn 4008601555

16 东兴证券 www.dxzq.net 4008-888-993

17 方正证券 www.foundersc.com 95571

18 光大证券 www.ebscn.com 95525、4008888788、10108998

19 广发证券 www.gf.com.cn 95575

20 广州证券 www.gzs.com.cn 020-961303

21 国都证券 www.guodu.com 400-818-8118

22 国海证券 www.ghzq.com.cn 95563

23 国金证券 www.gjzq.com.cn 400-660-0109

24 国联证券 www.glsc.com.cn 95570

25 国融证券 www.rxzq.com.cn 95385

26 国泰君安 www.gtja.com 95521

27 海通证券 www.htsec.com 95553

28 华安证券 www.hazq.com

96518 （安徽）、400-80-96518

（全国）

29 华宝证券 www.cnhbstock.com 400-820-9898

30 华福证券 www.hfzq.com.cn 96326（福建省外请加拨0591）

31 华龙证券 www.hlzqgs.com 0931-96668、400-689-8888

32 华融证券 www.hrsec.com.cn 400-898-9999

33 华泰证券 www.htsc.com.cn 95597

34 华鑫证券 www.cfsc.com.cn 021-32109999；029-68918888

35 江海证券 www.jhzq.com.cn 400-666-2288

36 九州证券 www.tyzq.com.cn 4006-5432-18

37 开源证券 www.kysec.cn 4008608866

38 联储证券 www.lczq.com 400-620-6868

39 联讯证券 www.lxzq.com.cn 400-8888-929

40 南京证券 www.njzq.com.cn 4008285888

41 平安证券 www.pingan.com 95511-8

42 上海证券 www.962518.com 021�-962518、4008918918

43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www.hysec.com 400-800-0562

44 申万宏源证券 www.sywg.com 95523或4008895523

45 世纪证券 www.csco.com.cn 0755-83199599

46 万联证券 www.wlzq.com.cn 4008888133

47 西南证券 www.swsc.com.cn 4008096096

48 湘财证券 www.xcsc.com 4008881551

49 新时代证券 www.xsdzq.cn 4006989898

50 信达证券 www.cindasc.com 95321

51 兴业证券 www.xyzq.com.cn 95562

52 银河证券 www.chinastock.com.cn 95551

53 招商证券 www.newone.com.cn 95565;4008888111

54 中航证券 www.avicsec.com 400-8866-567

55 中金公司 www.cicc.com.cn （010）65051166

56 中泰证券 www.qlzq.com.cn 95538

57 中信建投 www.csc.com.cn 400-8888-108

58 中信证券 www.ecitic.com 95558

59 中信证券（山东） www.zxwt.com.cn 95548

60 中原证券 www.ccnew.com/ 95377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

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 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7-8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星网锐捷” ）收到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实” ）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新疆维实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日

内，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600,00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9888%)。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将在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进行。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截止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数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新疆维实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45,981,000股 7.88% 45,981,000股 7.88%

二、本次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一）减持股东：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三）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份）；

（四）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日内；

（五）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本次新疆维实拟减持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1,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9888%，其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5,832,8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如遇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六）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七）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新疆维实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得转让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黄奕豪、阮加勇、郑维宏、林冰、杨坚平、林忠、

赖国有、刘忠东、郑炜彤、陈艳玉、沐昌茵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其持有的新疆

维实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新疆维实股份不超过已持有新疆维实股份的25%；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新疆维实股份。

（三）2015年7月29日，新疆维实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了公司200,000股股份时做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新疆维实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都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

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新疆维实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

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新疆维实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2774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

2017-070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

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9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原有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修改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已经于2017年10月16日召

开的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年9月30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公告》（公告

编码：2017-058）以及2017年10月1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码：2017-062）。

一、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期，公司已完成此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取得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公司新取得的《营业执照》所载具体信息如下：

名 称：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08017879M

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罗爱文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叁亿叁仟肆佰捌拾万元

成 立 日 期：1998年09月16日

营 业 期 限：长期

经 营 范 围：产销、安装、维修、改造：电梯 ，自动扶梯；产销、安装30吨以下桥式起

重机，门式起重机。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生产、销售：机电产品、日用百货、

办公用品、家具、活动房、体育用品、教学设备；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后，《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也将进行修改，具体修订内容

对照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前后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产销、安装、维修、

改造：电梯 ，自动扶梯；产销、安装30吨以下桥式起重机，门

式起重机。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生产、销售：机电产品、日用百货、办公用

品、家具、活动房、体育用品、教学设备。 （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不单列贸易方式）。 （涉

及许可、资格证的，须凭有关许可、资格证经营）。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产销、安装、维修、

改造：电梯 ，自动扶梯；产销、安装30吨以下桥式起重机，门

式起重机。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生产、销售：机电产品、日用百货、办公用

品、家具、活动房、体育用品、教学设备；房地产开发经营。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

2017-30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1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9,899,3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603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董事胡学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独立董事朱武祥先生、段中鹏先生、张奇峰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林成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签订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及其专

项结算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9,898,938 99.99998 0 0.00000 400 0.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9,898,938 99.99998 400 0.00002 0 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无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伯超律师、林欢律师

（二）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57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反担保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4.5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为反担保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为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商集团”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5亿元人

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平银连战综字第A130201706010001号、最高额

保证担保合同编号：平银连战额保字第A167201706010001号、贷款合同编号：平银连战

贷字第20171101002号、贷款合同编号：平银连战贷字第20171101003号]。 上述事项已经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及公告内容详见

公司刊登在2017年3月22日、2017年4月7日、2017年7月11日、2017年11月2日、2017年11

月7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经与大商集团协商，大商集团同意为公司近期4.5亿元担保行为提供反担保。 2017年

11月7日，公司与大商集团签订了《反担保合同》。

二、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反担保范围

公司的担保债权及实现担保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1、公司代大商集团支付

的银行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2、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

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拍卖费、保险费及审计评估费等)。

（二）反担保保证方式

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

（三）反担保保证期间

反担保保证期间为：自公司代大商集团支付银行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所

有其他应付费用之日起2年。

（四）生效条件

《反担保合同》自双方盖章后生效。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20.87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30.06%。 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603337

证券简称：杰克股份 公告编号：

2017-111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杰克股份” ）于2017年1月7日召开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合理利用自有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短期富余自有资金的作用，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公司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公司使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 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购买理财产品以公司名义进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

司财务总监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

确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2017年4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增加

人民币5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的额度，额度增加后，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的

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有效期自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日

起至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告编号：2017-027）。 2017年5月2日，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公告编号：2017-045）。

一、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产品

购买

日期

购买

单位

签约银行

产品名

称

金额

（万

元）

产品类

型

产品

起息

日

产品

到期

日

预计

年化

收利

率

公告

号

赎回

日期

赎回金

额（万

元）

收益（元）

1

2017/

10/17

杰克

股份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

分行

共赢稳

健天天

快A

1,900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

/10/1

7

2017

/11/6

3.50

%

2017

-102

2017

/11/6

380 /

2

2017/

10/26

杰克

股份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

分行

共赢稳

健天天

快A

800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

/10/2

6

2017

/11/6

3.50

%

2017

-109

2017

/11/6

800 /

3

2017/

11/2

杰克

股份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

分行

共赢稳

健天天

快A

7,768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

/11/2

2017

/11/6

3.50

%

2017

-110

2017

/11/6

6,920 /

4

2017/

11/6

杰克

股份

浦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椒江

支行

天添利1

号

13,603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

/11/6

2017

/11/6

3.30

%

2017

-111

2017

/11/6

13,603 /

5

2017/

11/2

杰克

股份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

分行

兴 业 金

雪球-优

先1号

6,404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

/11/2

随时

赎回

3.50

%

2017

-110

2017

/11/6

6,000 /

6

2017/

8/4

杰克

股份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

分行

“金雪球

-优悦”

保本开

放式理

财产品

(3M)

15,

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7

/8/5

2017

/11/6

4.35

%

2017

-081

2017

/11/7

15,

000

1,644,

657.53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均已到账，“共赢稳健天天快A” 、“天添利1号” 及“兴业金雪球-优先1号” 收

益未到账。

二、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产品购买

日期

购买单

位

签约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金额

（万

元）

产品类

型

产品起息

日

产品到

期日

预计年化

收利率

1 2017/11/6

杰克股

份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共赢 稳 健

天天快A

B160C0152 550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11/6

随时赎

回

3.50%

2 2017/11/6

杰克股

份

浦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椒江支行

天添利1号

230114703

1

13,603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11/6

随时赎

回

3.30%

3 2017/11/7

杰克股

份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共赢 稳 健

天天快A

B160C0152 860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11/7

随时赎

回

3.50%

4 2017/11/7

杰克股

份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共赢 稳 健

周期 91天

（尊享）

B170C007 5,000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11/7

2018/2

/5

4.50%

5 2017/11/7

杰克股

份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跨年特别

理财

610015 5,000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17/11/8

2018/3

/21

5.15%

6 2017/11/7

杰克股

份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台州分行

结构性存

款协议

兴椒（存）

2017-130

号

15,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7/11/7

2018/7

/10

4.60%

7 2017/11/7

杰克股

份

恒丰银行台

州分行

结构性存

款协议

HZA20170

51

3,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7/11/7

2018/3

/8

4.30%

根据日常经营资金需求，2017年11月6日—11月7日，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人民币为43,

013.00万元低风险理财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江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恒丰银行台州分行、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高度关注理财产品的相关风险并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机构。

2、财务中心建立投资台账，做好账务处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对所

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充分考虑了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确保不会影响正常经营、不

会影响主营业务正常发展；购买的理财产品为股份制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理财产品，

可以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自有闲置资金理财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97,529.00万元（含本

次）。

（五）、备查文件

1、《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天天快车A款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公司理财产品说明书-天添利1号》；

3、《恒丰银行交易型结构性存款业务协议书》；

4、《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5、《中信共赢稳健周期91天（尊享）理财产品》；

6、《启盈跨年特别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B034

■ 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